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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 土地利用法規 
專技高考 不動產估價師 

高分題解 
 來勝證照考試中心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2號7樓 (02)2311-5586 www.get.com.tw 

 

一、何謂開發影響費？我國土地開發影響費適用對象為何？土地開發影響費課徵應有的理念為何？（25分） 
答：(一)開發影響費之意義：土地開發造成周圍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其他公共利益之影響，向開發者所課徵之費用。 

(二)我國土地開發影響費之適用對象： 
1.申請開發者依規定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之開發許可後，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前，應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
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並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

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該開發影響費得以開發區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2.現行對於非都市土地住宅使用開發型態之聯外道路與學校；非都市土地工業使用、工商綜合使用、遊憩使用及其
他使用等開發型態之聯外道路，徵收開發影響費。 

(三)土地開發影響費課徵應有之理念： 
1.將土地開發所造成之外部成本內部化，符合使用者負擔、受益者付費之公平精神。 
2.增加開發者成本負擔，以減低開發所帶來之衝擊，控制環境品質。 
3.增加地方政府公共建設財源，使周邊之建設趕上土地開發之腳步。 
4.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偏離，藉開發影響費之徵收，予以縮小，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5.所課徵之費用用於地方建設，改善開發者與當地居民之對應立、緊張關係。 

 
二、都市更新是一種土地合併開發的行為，會因為少數堅持者而導致開發沒有效率，請問我國都市更新條例在這

個問題上有那些機制設計？這些規定是否恰當，請申述之。（25分） 
答：(一)採多數決處理：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者，除迅行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並

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

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三，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三分之二之同意；其屬依未經劃定

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

之二，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二)現行存在下列問題： 

1.現行法規只規定可經多數決同意實施都市更新，亦即縱經少數人反對，亦可以實施都市更新。然都市更新過程
中，少數人之權益仍然存在，如遇到更新權利變換，不同意之少數人權利如何處理，現行法規未加以規定，造成

執行上困擾。 
2.都市更新地區之房地所有權人共享權益，也應共負義務，然不同意少數人對其義務置之不理，不與之配合，則難
以強行處理，如為都市更新財務，向銀行申請融資，不同意少數人之房地抵押與本息支付問題，無法解決。 

3.都市更新過程，包括意見整合、土地規劃、房屋興建、權利變換、產權登記等。在這些過程中，很多事項須向政
府機關申辦，但申請書欠缺不同意少數人之簽章，致被退件，無從辦理。 
總之，都市更新是一項非常複雜工作，對不同意少數人之負擔與權益如何處理，應另立行政規章加以詳細規範，始

克可行。 
 
三、請問我國都市土地內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的相關規定為何？這些規定的意義為何？請申

述之。（25分） 
答：(一)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之規定： 

1.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
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規定辦理。 

2.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申請變更細部計畫，遭受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拒絕
時，得分別向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請求處理；經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依法處理後，土地權利關

係人不得再提異議。 
3.土地權利關係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
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二)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之意義： 
1.強化訂定細部計畫之民主過程，並尊重私有財產。 
2.都市計畫之擬定應由下而上，充分反應居民之意願。 
3.培養國人關心自已社區，愛護自已環境，重視自已生活。 
4.藉著私人創意與點子，彌補政府機關規劃之制式與呆板。 
5.符合當地居民所需，減少都市計畫實施之阻力。 

 
四、政府實施區段徵收開發，從土地儲備觀點來說有那些好處？目前該政策的實施面臨了那些問題，這些問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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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的地價政策是否有關係？請申述之。（25分） 
答：(一)以土地儲備觀點論區段徵收之好處： 

1.預先以區段徵收取得土地，確保日後推行公共建設無虞。 
2.避免日後公共建設，引發地價高漲，取得土地成本偏高。 
3.防範公共建設所造成周邊土地投機，並使土地增值利益自動歸公。 
4.政府以有限成本，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所需土地。 

(二)實施區段徵收所面臨之問題： 
1.區段徵收常伴隨土地使用變更，造成地價上漲，有違地價穩定政策。 
2.區段徵收地主領回抵價地至少40%，而不論領回土地之容積率（土地使用強度），造成鉅額增值利益歸入原地主手
中。 

3.區段徵收以抵價地補償，免徵土地增值稅；又領回抵價地第一次移轉，減徵土地增值稅40%；再加上無空地限期建

築使用之配合措施，使得抵價地淪為投機炒作之標的，地價不合理上漲。 

 
 


